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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研快参

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划建设河套深港合作区

———— 郭万达　张玉阁　谢来风 ————

加强国际科技合作，加强与全球科技发展衔接，是我国实现科

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在特定区域实施特殊监管政策，

发挥香港高度开放、联通国际的自由港优势，务实推进国际科技合

作，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、为国家战略提供强力支撑的重大举措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，

明确要求“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”。鉴于此，建议

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划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，打造国际“科

技特区”。

一、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加剧，推动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，

迫切需要建设“科技特区”

（一）在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，“科技特区”是我

国与全球科技发展无缝衔接的战略通道。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

的深刻调整依然持续，随着美国可能重返 CPTPP、印太四方同盟

（Quad）组建、欧盟暂停推动中欧投资协议批准进程、中澳战略

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的无限期暂停等，美国及其盟友对我国的

科技封锁可能会加重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数据，截至 2020 年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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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和机构共 369 家（含中国

台湾 8 家）。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，成为数量最多的国家。除了科

技企业和机构，科研人员交流受到制约，中国学生申请科技类专业

的留学签证受到不同程度限制。尽管受到美国的所谓“制裁”，但

作为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亚太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重要

节点，香港仍保持着自由港的独特优势，受到国际企业和机构的高

度重视，是未来我国保持与全球科技发展无缝衔接的重要平台。

（二）“科技特区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或海关监管区，

而是需要“专属海关监管模式”的特别区域。空间支撑是构建战略

通道的必要条件，同时科技创新还有特殊乃至关键需求。一方面，

科研人员是科学家、工程师等高技能人才，不是普通游客或者商务

人士，数量不会很多，但出入境比较频繁、时间要求灵活，因此对

其出入境管理不宜按照采用一般普通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方式。一

方面，科研物资不是普通货物，而是动植物及其产品、微生物、生

物制品、人体组织、血液制品、实验试剂等小量的、时效性强的“研

发小物流”，不宜采取普通货物贸易方式来查验和监管。目前我国

在保税区、自贸试验区等特定区域实施了一系列通关便利措施，但

科研人员和科研物资的通关安排，应有别于一般自由贸易区和海关

特殊监管区模式，需要有更大力度的创新和突破，建设超越一般海

关特殊监管区的“科技特区”。

（三）“科技特区”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理性，是推动实现

科技自立自强的先手棋。一定意义上，“科技特区”就像当年的“经

济特区”，是要另起一局、另辟蹊径、“杀出一条血路”，实现中

国科技创新发展的“战略突围”。因此，建设“科技特区”既是一

种实实在在的举措，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理性，是推动科技发

展的新理念、新思维、新方法、新方式。因此，建设“科技特区”

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和长远目标考虑，立足于实现核心技术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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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零部件突破，最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，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

制高点。

二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大湾区“双中心”建设的

重要节点，最适合率先打造“科技特区”

（一）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平台切入国际科技创新前

沿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（下称“河套深港合作区”）在地理

上具有“跨境接壤”的优势，具有“既像香港又像深圳”的特点，

是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合作发展平台。目前合作区内从

香港通过“一号通道”进出深圳福田保税区的车辆和人员均采用“白

名单”制，通关已经非常便利，加上两年内建成使用的新皇岗口岸

将实施“一地两检”模式，届时合作区将是境外以及国际科创资源

进入我国最为便利的区域。目前，众多国际科技企业、机构和团队

已经进入合作区发展，实质落地的高端科研项目百余个，其中生命

科学领域包括南开——牛津联合研究院、香港大学格物智康病原研

究所、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国际临床试验及转化医学研究中心、晶泰

科技等，信息科学领域包括粤港澳大数据研究院、商汤科技人工智

能研究院、平安科技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等，材料科学领域包括香港

城市大学先进航空材料预应力工程与纳米技术研发项目等，其他领域

包括瑞士 BRUSA 项目、西门子能源项目、深圳市合众清洁能源研究

院等，这些项目致力于在国际科技最前沿和“无人区”开展研究探索。

（二）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节点推动“双中心”协同

联动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（以下称“双中心”）

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大重点，而合作区是“双中心”协同联动的战

略节点。所谓“双中心”协同联动，就是“科学”与“技术”“发现”

与“发明”“基础研究”与“应用研究”“从 0 到 1”与“从 1 到 N”“政

府主导”与“市场推动”“公共品属性”与“商品属性”等多层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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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领域、多主体科技创新活动的有机协同、相互联动、彼此支撑和

共同发展。香港的科研优势是基础研究能力强、国际资源汇聚以及

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接轨，这些优势是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所需，

需要通过“科技特区”的建设与内地科技资源融合对接，更好实现

优势互补。“双中心”协同联动，需要通过合作区连接国际科技资

源，与深圳的光明科学城、东莞的中子科学城、广州的科技园区等

统筹规划布局大科学装置、科研实验室等平台载体，实现互补性、

差异化、多元一体化发展。

（三）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杠杆撬动香港新界发展。

新界北地区历来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、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

最重要区域。《香港 2030+：跨越 2030 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》建

议在边境地区发展“北部经济带”，重点发展科研、现代物流及新

兴行业，正是为了把握区域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。近来香港发展新

界北的意愿和行动大为加强。2021 年 5 月 5 日，香港特区政府向

立法会申请共 10 亿元，对新界北发展进行勘查研究和统筹设计，

打造边境卫星城市，发展创新及科技、物流走廊，容纳近 30 万人

口和创造约 6.4 万个就业机会。2021 年 5 月 13 日，香港立法会大

会通过《以口岸经济带动新界北发展》无约束力议案，建议特区政

府将新界北打造成为以创新科技、高端教育为主的新核心发展区，

研究设置或搬迁政府部门、公营机构及高等教育学院至新界北，开

放部分沙头角禁区以发展海上旅游、中英街发展边境旅游等。合作

区建设“科技特区”，既是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

是撬动香港新界地区发展的重要杠杆。

三、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成为具有“自由 +开

放 +数据”特征的“科技特区”

基于上述分析，提出提升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战略定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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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国际“科技特区”的建议如下。

（一）对合作区要素跨境流动作出特殊安排，实现“通关自由”。

科研人员通关方面，对于进出合作区的国际科研人员，颁发多次出

入、时间灵活的特殊签证，实现国际科研人员“无感通关”。科研

物资通关方面，出台合作区深圳园区专项特殊监管政策、构建专属

海关监管模式，先行先试建设具有国际视野、高度便利的海关监管

环境。支持深圳会同海关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编制企业“白名单”，

对安全风险管控良好、未发生过风险事件的科技企业，加快海关对

所需科研物资进口验放速度。对科技研发设备入境免征关税并免于

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。远期在香港园区投入使用后，设立新通道，

实现两个园区之间“通关自由”。科研资金方面，在确保金融安全

的前提下，实行有别于一般外汇进出、最为宽松便捷的特殊监管政

策。

（二）对合作区科技创新环境作出特殊安排，推动“研究开放”。

在合作区实行最开放的科研制度和最宽松的科技政策。如实行便利

获取知识产权的开放政策，即在专利形成前，允许知识产权无偿获

取和使用；如支持科技部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在合作区设

立分支机构，加快深港生物科技合作中涉及遗传资源和遗传信息的

科研项目审批，对特定的深港合作科研载体设置研究项目快速审批

通道；如在合作区允许合格的香港及国际科研机构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生物安全法》框架下开展干细胞、基因治疗等研究和应用。

（三）对合作区信息跨境流通作出特殊安排，强化“数据支撑”。

在合作区建设“国际数据港”，大力度开展国际互联网访问跨境数

据流动试点，并面向数字经济发展开展数据确权、交易、证券化等

试点措施。支持合作区尽快建立国际通信专用网络，采用 eID 等安

全认证方式，创造与国际“无速差”的工作和生活通讯环境。设立

数据交易市场，试点大湾区数据跨境、确权和交易，探索数据主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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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管辖、数据垄断、数据保护等举措，在闭环监管模式下探索香

港与内地有关基因、病历、临床试验等方面的“数据跨境”。在合

作区探索内地与香港、美国、欧盟等有关数据保护、交易等方面的

规则对接。

郭万达  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

张玉阁  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

谢来风  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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